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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2015 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産品容器)(修訂)條例草案>之建議，香

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作為其中之一持份者，對建議有以下之意見： 
 

本會贊同推展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並同意首階段先涵蓋飲品玻璃容器。然而

本會建議應盡快處理其他數量龐大之玻璃容器，包括食物及醬料樽等。本會亦同

意向受規管物品的供應商進行監管，並向其徵收循環再造費。不過政府不應忽略

一些未經正式規管的進口或分銷商，特別是以個人直銷名義，繞過正常入口途

徑，進行水貨活動，以避開監管。政府應同時向零售商加强推廣，鼓勵業界盡量

採用以往恒之有效的「按樽」方法，去回收玻璃容器，以增加減廢成效。 

 
本會認同政府採取主動介入的安排，透過公開招標形式，直接聘用玻璃管理承辦

商，達至妥善處理玻璃容器。政府直接管理承辦商，應可以令廢玻璃容器的回收

再造過程更有效達致目標，但成効與否仍要視乎政府執行之力度與跟進程度。例

如在回收網絡方面，必須考慮以方便市民為本，除在各公共屋邨設置回收點外，

亦不應忽視在地鐵站或各公共運輸要點設置回收設施的可能性。甚至可考慮營運

流動回收車，輪流到各容器廢置黑點如酒吧區、流動公衆娛樂場所進行回收。 

 

另政府應更有創意地開發回收製成品之出路問題及再深入研究玻璃在建造行業

各項類別之應用，而不應只倚賴建造業界自行探討出路。環保局亦應主動聯繫其

他進行建築工程的公營部門，包括土木工程拓展署、路政署、建築署及房屋署等，

修改工程合約，以鼓勵增加使用回收再造物料。 

 
本會十分認同已設有回收重用或再造計劃的供應商應可獲豁免徵收循環再造

費，以示支持其環保行動，但本會提議政府應考慮徵收牌照豁免行政費，以利用

有關資源進行監管，確保其回收方法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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